
广东省商业秘密保护示范基地（佛山顺德）---示范园区 企业商

业秘密保护服务管理办法（模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示范园区的（以下简称“园区”）建设与发展，规范企业商业秘密保护

服务的管理，构建完善的园区商业秘密保护服务体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订本

办法。

第二章 服务范围

第二条 园区提供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商业秘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二)企业商业秘密管理体系的建设；

(三)企业商业秘密相关的法律维权；

(四)其他园区具备条件的相关商业秘密保护服务。

第三条 园区提供以下线上渠道受理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申请：

(一)官方网站；

(二)公众号；

(三)小程序；

(四)其他。

第四条 园区在服务中心提供工作现场接受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申请。

第三章 受理

第五条 园区企业可通过线上或线下申请渠道，向园区提交《申请表》及相关咨询材料。

第六条 收到企业的申请材料后，符合受理条件的，园区将及时建档受理；不符合的，园区

应书面说明理由，并退还全部材料。

第七条 根据企业的需求，园区可组织工作人员研讨并进行答复，如需第三方机构、外部专

家、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参与，应征得企业同意。

第四章 答复

第八条 对受理的申请，园区应告知答复期限，及时、准确、完整地给予书面或口头答复。

第九条 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完整过程，园区应记录并归档。



第十条 如需第三方机构、专家或其他外部人员答复或提供服务的，在征得企业同意后应由

园区组织各方召开工作会议或建立联络群，与企业进行对接。

第五章 宣传服务

第十一条 园区通过媒体宣传、活动等渠道，宣传推介园区基础条件、资源整合优势、服务

内容、专业能力等内容，帮助企业了解园区服务能力。

第十二条 园区对外宣传的方式包括：

(一)线下派发宣传资料；

(二)线上提供宣传资料下载；

(三)开展商业秘密保护专题讲座；

(四)举办商业秘密保护培训班；

(五)通过网站、公众号、小程序等网络平台或自媒体，定期推送原创或转载商业秘密保

护知识的文章。

第十三条 园区的宣传服务包括以下工作环节：

(一)识别、收集、筛选、分类、整理各级政府部门发布的与商业秘密相关的法律法规修

改信息、政策发布信息、重要新闻和经典案例；

(二)整理、汇编、撰写、制作宣传内容，并保持信息及时更新；

(三)及时通过多种途径向企业宣传；

(四)定期归档宣传内容，并接受企业建议和反馈。

第六章 讲座服务

第十四条 园区可不定期邀请院校、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第三方服务机构、知名企业等商

业秘密领域的学者或专家，以线上或线下的方式举办商业秘密保护专题讲座。

第十五条 园区举办的商业秘密保护专题讲座内容可包括：

(一)针对企事业单位最高负责人、高管、股东的商业秘密保护重要性、必要性的商业秘

密保护战略价值培训；

(二)针对企事业单位商业秘密管理人员的商业秘密保护实务和企业案例培训；

(三)针对企事业单位员工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法律知识、警示教育培训；

(四)其他符合需要的商业秘密保护专题培训。

第十六条 园区的讲座可包括以下工作环节：

(一)前期策划：确定培训主题、活动流程、参与人员及其他细节工作；

(二)宣传邀请：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向企业宣传活动内容，发布活动通知并确认参会

企业；

(三)培训实施：组织专家、企业代表以及相关人员按流程开展培训活动；



(四)培训总结：培训结束后，评估、总结培训效果，制作、发布培训总结文章。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园区公告之日起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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